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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函【2015】0608 号 

 
关于对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

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

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的审核意见函 

 
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以下简称报告书），现有如下问题

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： 

一、关于交易对方及前次重组相关承诺 

1、报告书显示，当代集团为对天风证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

之一，天风睿源和天风睿盈系由天风证券全资子公司天风天睿设立

的基金管理子公司管理的基金，天风睿源和天风睿盈与当代集团形

成一致行动关系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

天风证券股份的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；（2）天风证券是否认可该一

致行动关系；（3）天风睿源和天风睿盈的有限合伙人武汉天风睿信

资本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天风睿合（武汉）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的投资人及投资比例，并说明其与交易对手方蒋立章、彭章瑾

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。请财务顾问对前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2、2015 年 2 月，公司实施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

强视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强视传媒”）100%股权的重组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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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对手方游建鸣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，并承诺 36 

个月内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。（1）请补充披露本次重组交易对方

与游建鸣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或

者其他安排；（2）交易完成后游建鸣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权比

例，是否存在违背前述重组相关承诺的情形；（3）交易对方向上市

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及交易完成后相关后续计

划。请财务顾问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标的公司的行业及相关情况 

3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与多个体育赛事、奥委会和明星等

体育营销资源建立合作关系，下游目标客户包括了多个行业的知名

企业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公司与上述体育营销资源的具体合作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对方、合作内容、合作形式、营利方式和

合作期限等；（2）标的公司与上述下游目标客户的具体合作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对方、合作内容、合作形式、营利方式和合作期

限等。请财务顾问对前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4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为国际知名体育营

销机构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公司的国内主要竞争对手情况及行

业竞争模式；（2）标的公司与主要竞争对手的量化比较，并说明其

优势和劣势。请财务顾问对前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5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分为体育营销、版权贸

易和赛事运营。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开展上述三项业务是否需要取

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业务资质，以及获取情况。请财务顾问

对前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三、关于标的公司评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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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报告书显示，国际顶尖的体育资源多掌握在 Infront、

IMG、Octagon 等国际顶级体育营销公司手中，国内体育营销公司短

期内获取优质体育资源的难度较大。但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部分显

示，标的公司 2015 年 6-12 月的预测营业收入相比 2015 年 1-5月增

幅为 300%。请结合行业现状及标的公司的历史经营状况说明，标的

公司体育营销业务收入在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的原因、依据及合理

性。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对前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7、报告书显示，体育营销行业具有行业周期性，偶数年份为

体育行业中的大年，奇数年份则为小年。请结合该行业特征说明，

收益法评估预测期内，标的公司预测收入未出现奇数年和偶数年波

动的原因。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对前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8、报告书显示，收益法评估预测期内，“赞助-奥委会”业务

毛利率为 80%。请结合同行业情况、历史经营情况说明该项业务预

测毛利率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。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对前述事项发

表意见。 

四、关于会计处理及财务信息披露 

9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属于轻资产公司，其价值主要体现

在其无形资产，但标的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零。同时，标的公

司以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6009.59 万元，以收益法评估价值为

82，135.71 万元，差额较大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公司的无形资

产确认和计量的相关会计政策；（2）标的公司对其拥有的但在其财

务报表中未确认的无形资产是否予以充分辨认，在资产基础法评估

中是否充分考虑其价值。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对前述事项发表意

见。 



 4 

10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的体育营销、体育版权、体育赛事

三类业务的毛利率在报告期内均发生大幅波动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

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标的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是否具

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及相关依据，并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。请财务

顾问就前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11、请结合收入确认原则，进一步披露标的公司体育营销、体

育版权、体育赛事三类业务的具体收入确认时点及会计处理方式。

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12、报告书显示，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，标的公司预收宇弥

国际有限公司 1683 万元，占预收账款总额的比例为 87.61%。请补

充披露上述预收帐款的形成原因、形成时间、业务性质和账龄，以

及宇弥国际有限公司是否与交易对方、标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。请

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五、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安排 

13、报告书显示，交易对方蒋立章、彭章瑾承诺，标的公司

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及 2018 年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200万元、

6900万元、8700万元和 10400万元，均高于收益法评估的预测净利

润指标。请补充披露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。请财务顾问对前述事项

发表意见。 

14、报告书显示，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标的公司发生重大经济

损失、经营陷入停顿或市场环境严重恶化，造成标的公司实际盈利

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或利润延迟实现的，交易双方可以调整或减免蒋

立章、彭章瑾的补偿责任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前述不可抗力的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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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畴；（2）收益法评估是否考虑了不可抗力造成的影响；（3）前

述条款是否影响标的公司的评估值及影响情况。请财务顾问和评估

师对前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5、报告书显示，若标的公司利润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实现净利

润数（含非经常性损益）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数，则上市公司以现

金方式向标的公司的管理团队进行业绩奖励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该

奖励是否影响标的公司的评估值及影响情况；（2）该奖励是否构成

股权激励及对该奖励相关的会计处理。请财务顾问、评估师、会计

师对前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16、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协议终止的条件之一为交易截至

2015 年 12 月 31 日仍未获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，且《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协议》被解除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

交易双方约定该终止条款的主要考虑；（2）交易截至 2015 年 12 月

31 日仍未获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，是否必然导致本次交易终止。请

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，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17、报告书显示，交易对方蒋立章、彭章瑾本次交易获得的股

份分三期解锁，每次解锁比例分别为 20%、30%和 50%。请补充披

露：（1）上述安排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重组办法》）第四十六条第（三）款的规定；（2）如交易

对方蒋立章、彭章瑾所获股份全部解锁时间早于盈利承诺完成时

间，公司将采取何种措施保障其利润承诺的履行。请财务顾问对前

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六、其他 

18、请根据《重组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等规定补充相关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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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。 

 

请你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以

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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